我的名字叫丽莎，我出生于中国上海，我在那里生活到八岁，1989年我搬到英国的伯明翰。
在中国，我的父亲是个银行职员，但是我们到英国来以后他没能在银行找到工作，他做了一个邮递员。 

我的母亲从来没打算工作，她喜欢在家里，照看3个孩子，但是当2年前，我父亲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她找了份超市的工作，每周工作5天。
我考完GCSE后，我决定去餐饮学院因为我钟爱食物，一直想成为一名厨师。我的偶像是Gordon Ramsey，尽管我觉得他常说脏话。
在学院我遇到了我的爱人。他的名字是乔治，比我大2岁。George去餐饮学院因为他妈妈说他应该学会烧菜。他对烧菜没兴趣，只对吃感兴趣！
